山东省事业单位岗位管理试行办法 
鲁厅字〔2005〕42号
各市党委和人民政府，省委各部委，省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高等院校：
　　省人事厅制定的《山东省事业单位岗位管理试行办法》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实行因事设岗、按岗聘用，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是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和要求，是推行人员聘用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各地各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积极稳妥地组织实施。要注意组织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不断总结经验，确保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
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05年12月31日 
 
山东省事业单位岗位管理试行办法
山东省人事厅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制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02〕35号)和《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鲁发〔2004〕15号)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人才观为指导，按照因事设岗、按岗聘用、优化结构、精简效能的原则，根据工作任务、编制员额和事业发展需要等因素，科学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及任职条件，建立符合事业单位特点和要求的管理制度。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并列入事业编制管理范围的事业单位。其他事业单位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的岗位是指事业单位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设置的具有明确的岗位名称、职责范围、工作标准和任职条件的具体工作岗位。
　　第五条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体制。各级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综合管理事业单位岗位的职能部门。省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负责全省事业单位的岗位管理工作，主要负责制定岗位管理政策和结构比例标准，指导和监督实施，并具体负责省直属事业单位和省直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岗位管理工作。省直各部门负责所属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实施工作。设区的市和县（市、区）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负责辖区所属事业单位的岗位管理工作。
第二章 岗位分类
　　第六条　事业单位岗位一般分为管理类岗位、专业技术类岗位和工勤服务类岗位，每类岗位按等级层次进行划分。
　　第七条管理类岗位一般指担负领导职责和管理任务的工作岗位。
　　第八条专业技术类岗位一般指从事教学、科研、医疗、文化和技术推广等专业技术工作，并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或能力才能担任的工作岗位。
　　第九条工勤服务类岗位一般指承担后勤保障、操作、养护、服务等职责的工作岗位。
第三章 岗位设置
　　第十条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在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基础上，遵循以下原则：
　　（一）因事设岗原则。根据职能任务及事业发展需要，以提高工作效率为前提，按照工作性质、工作量等因素设置必要的岗位，保证每个岗位工作任务饱满，发挥岗位的最佳效能。
　　（二）结构合理原则。根据不同岗位的工作特点、技术要求和责任大小，合理确定，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进行优化组合。
　　（三）动态调整原则。岗位设置应与本单位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相适应，随着单位职能的变化和实际工作需要适时调整。
　　（四）依法管理原则。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办法、标准和程序设置岗位。岗位的名称、数量、职能、责任及任职条件等应与事业单位的性质、发展规模、核定的人员编制和工作任务相符。
　　第十一条岗位设置应在国家和省规定的结构比例标准内确定。省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岗位结构比例指导标准，市、县（市、区）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可在指导标准范围内制定具体的岗位结构比例标准。
　　第十二条管理类岗位按照精简效能的要求，严格控制设置数量和层次，提倡专兼职结合。
　　领导职位按照批准的职数设置。
　　第十三条专业技术类岗位实行总量控制与结构比例控制相结合，在核定的岗位总量内，按照规定的结构比例标准设置。根据工作性质，事业单位应确定一个专业技术系列（专业）作为主体系列，其他需要设置的专业技术岗位作为辅助系列。主、辅系列之间和同系列（专业）内部层次结构要合理。要明确单位最高职务层次，能设较低层次岗位满足工作需要的，不设较高层次的岗位。不得交*设岗和重复设岗。
　　第十四条后勤服务工作按照社会化、市场化的要求进行改革，必须设置的工勤服务类岗位按照核定的人员编制和具体的工作任务设置。
　　第十五条岗位设置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进行岗位调查。事业单位对本单位的基本情况和各类岗位进行调查，内容一般包括：单位职责任务、人员编制和结构现状，岗位工作内容、工作性质、工作依据、技术复杂程度、职责范围、任职条件、考核标准等。
　　（二）制定岗位设置方案。在岗位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岗位分析，对业务工作任务进行分解、分类，以一个岗位人员满负荷工作为单元划分岗位任务范围。根据每个岗位的工作性质、难易程度、责任轻重以及所需资格条件，按照国家和省制定的事业单位岗位结构比例标准，提出各类岗位的设置数量和层次，制定岗位设置方案。
　　（三）方案核准。岗位设置方案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同级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核准后组织实施。
　　（四）组织实施。事业单位应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具体的岗位设置实施办法，对核准设置的岗位，制定岗位说明书，明确任职条件、岗位职责、考核标准，作为聘用人员和进行考核的重要依据。
　　（五）岗位调整。根据事业发展、职能变化和社会需要，适时进行岗位设置的调整。岗位设置调整方案经主管部门审核，报同级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核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因工作需要兼职的，应以其为主的工作岗位进行管理。能由专业技术类岗位人员兼职完成管理工作的，一般不再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占用专业技术岗位职数的管理人员必须明确其具体的专业技术岗位，并完成该岗位专业技术工作的目标和职责。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七条经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批准，事业单位可设少量的特殊岗位，用于引进急需的高层次人才。聘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可不占本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职数；引进特殊人才或根据有关规定必须安置的人员，可直接聘任，待一个聘期结束后，再参加正常的竞争聘任。
　　第十八条事业单位应及时将核准的职数填写《事业单位岗位管理手册》（式样附后），以此作为办理岗位调整、聘用人员及兑现工资的依据。未经政府人事部门核准的，不得开展聘用工作和兑现工资。超过规定限额聘用的人员，政府有关部门不核拨经费，不核准兑现工资。
　　第十九条各级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岗位管理的指导与监督，定期进行岗位管理检查，及时纠正违背岗位管理规定的行为，保证岗位设置方案和管理制度的有效实施。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本办法由省人事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前与此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规定为准。
